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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婚证明

国务院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》，《
安顺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实施细则
》第四条   职工或配偶提取住房公积
金，除应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明 、婚
姻关系证明、Ⅰ类银行储蓄卡 （已在
微信公众号上进行账户绑定的可不提
供）原件外，还应现场填写 《住房公
积金提取承诺授权书》，并根据不同
的提取情况分别提供业务申请材料 。
《安顺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
理实施细则 》第二十九条    申请普通
公积金贷款的，应当提供以下资料 ：
（一）有效身份证明 ：居民身份证、
户口簿等有效证件 。（二）婚姻状况
证明：结婚证、离婚证、法院判决离
婚的生效文书等。（三）个人信用报
告。（ 四） 公 积 金 贷 款 用 途 证 明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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